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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處理辦法所稱之各項收入包括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其

他教學活動收入、補助及捐贈收入及其他各項收入、財務收入、接受捐贈有價證

券之投資及股息紅利收入、特種基金收入與代收款項之處理程序。 

第 二 條  本校使用之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之管理(以下簡稱收據) 

一、本校使用之收據及收據領用申請表之格式，依本校業務需要自行定之，印製

之空白收據，由會計單位負責保管，收據應載明本校統一編號、地址、及收

據連續編號，並經校長、主辦會計、主辦出納及經手人蓋章，始生效力。 

二、收據之領用，應由使用單位將核准之簽呈影本連同收據領用申請表一式二聯，

經使用單位主管簽核後，向會計單位領用，已開立之收據，「第一聯收執聯」

交繳款人收執，「第二聯會計聯」送會計單位列帳，「第三聯存查聯」於該批

收據使用完畢後(含未使用或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填寫收據繳回明細表一

式二聯交出納組入帳、會計室點收收據。 

三、為加強收據之管制，會計單位根據收據領用申請表上所載歸還記錄，不定期

抽查使用單位領用繳回情形，作成紀錄備查。 

第 三 條  學雜費收入包括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寒暑修(延修)學分費、電腦實習費、

網路通信費暨教育部核可向在校學生收取之其他收入(住宿費收入)。 

第 四 條  學雜費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收費標準之議決及寄發 

(一)出納組依每年教育部訂定之收費規定或彈性收費標準，若須調整得經學

校校務會議通過並報部備查。 

(二)於收費標準確定後，出納組並準備三聯式「註冊繳款單」交寄新舊生。 

二、繳費 

(一)學生於指定之繳款期限內赴指定金融機構或信用卡、全省便利商店、ATM

轉帳等方式完成繳費手續。 

(二)會計室對學生於繳款截止日前繳交銀行之學雜費，經出納組根據銀行匯

款通知先行以暫收款列帳，俟核對無誤後轉正。 

三、編製傳票及登帳 

(一)出納人員於核對銀行移送學生繳費資料後，彙總繳款單編製學雜各費統

計表並與銀行帳勾稽無誤後，併同金融機構匯款通知單一併送交會計

室。 

(二)會計室經核對學雜各費統計表及匯款通知單無誤後編製傳票並登帳。 

四、寒暑修(延修)學分費 

(一)填學生選課表 

1.學生依據學期成績於重(補)修辦理期間，攜帶估計應繳之學(分)雜費

至學校填具「學生選課表」一式四聯。 

2.將填寫完之「學生選課表」送至系主任核章後，再至教務處查核是否

衝堂並經核章後逕至會計室核算繳費金額，將第一聯留存會計室。 



(二)繳款 

1.學生將「學生選課表」二、三、四聯與應繳之學(分)雜費向出納組繳

款。 

2.出納經點數無誤後在「學生選課表」上蓋收款章並將第二聯留存於出

納，第三聯送教務處，第四聯由學生留存。 

(三)編製傳票及登帳 

1.會計室依據出納組編製收退費報表與會計室留存聯核對無誤後編製傳

票並登帳。 

第 五 條  推廣教育包括本校推廣教育部門對外開辦研習班，接受外界機構或企業委辦專業

訓練課程所收取之收入。 

第 六 條  推廣教育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繳款 

(一)由推廣教育部門以核准之簽呈影本向會計室申請已印有連續編號之三聯

式收據。 

(二)推廣教育部門將簽呈影本、收據第二聯連同款項送至出納組由出納人員

核對入帳。 

(三)推廣教育部門將已開立收據第三聯(含未使用或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交

還會計室。 

(四)採用匯款方式一律直接匯入本校帳戶。 

二、請款 

推廣教育部門接受外界機構或企業委辦專業訓練課程，由承辦單位簽請出納

組開立收據或領據向委辦單位請款。 

三、編製傳票及登帳 

推廣教育部門列印收費統計表連同第二聯至出納組繳款入帳，出納組彙總第

二聯並編製收入日結明細表送會計室，會計依收入日結明細表核對第二聯無

誤後，據此編製傳票並登帳。 

第 七 條  建教合作收入包括產學合作收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收入，即各系所接受外界

機構或企業委辦之建教合作案件所收取之收入，如專案研究計畫收入，委託產品

研究開發或試驗收入及接受委託辦理公設民營機關之收入，其接受外界之對象包

括各級政府及公民營企業及各類法人委辦之案件。 

第 八 條  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產學合作收入 

(一)繳款 

1.經編號登冊之委託書由計畫主持人將影本送至出納組開立收據，第一

聯交由廠商收執並向廠商收取款項；或預先開立收據，第一聯交由計

畫主持人另向廠商請款。 

2.採用匯款方式一律直接匯入本校帳戶。 

(二)編製傳票及登帳 

會計室經核對委託書影本與第二聯收據無誤後，據此開立傳票及登帳。 

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一)請款 

1.承辦單位依據國科會核准函，向出納組申請預先開立領據，並備文向



國科會請款。 

2.國科會於接獲領據經審查無誤，即按領據金額撥款匯入指定帳戶，並

寄撥款通知單通知校方出納組。 

(二)編製傳票及登帳 

出納組於接獲國科會撥款通知單後知會承辦單位，將領據影本連同核准

函送會計室編製傳票並登帳。 

第 九 條  補助及捐贈收入包括各級政府對學校之補助收入及公民營企業，各財(法)團法人

及個人對學校未指定用途之捐款收入。 

第 十 條  補助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請款 

(一)承辦單位依據教育部核准函，向出納組申請預先開立領據，並備文向教

育部請款。 

(二)教育部於接獲領據經審核無誤，即按領據金額撥款匯入指定帳戶，並以

撥款通知單函知校方出納組。 

二、編製傳票及登帳 

出納組於接獲教育部撥款通知單後除知會承辦單位，並將領據影本連同核准

函送會計室編製傳票並登帳。 

第十一條  捐贈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繳款 

(一)本校接受公民營企業，財(社)團法人及自然人之捐贈，一律由出納組開

立收據。捐贈人以現金或即期票據捐贈者，出納組應即開立收據，將第

一聯交與捐贈人，並將現金或即期票據解繳銀行，如係收受遠期票據，

應委託銀行代收。出納組對收受遠期支票時應於收據上註明遠期票據之

到期日。 

(二)舉辦募款活動主辦單位以核准之簽呈影本向會計室領取收據，捐贈人於

當場捐贈者，應即開立收據第一聯交與捐贈人，主辦單位應於募款活動

結束後，將募得之款項連同第二聯交由出納組將募款解交銀行，並將已

開立收據第三聯(含未使用或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交還會計室。 

(三)對企業或個人應諾捐贈，但未於現場繳交票據或現金者，由承辦單位根

據應捐人之要求預為開立收據，但於收據之收執聯註明「先行開立收據

俟捐款入帳後生效」之文字後將收據交與承辦單位向應募人收款。 

(四)採用匯款方式一律直接匯入本校帳戶。 

二、編製傳票及登帳 

承辦單位列印收費統計表連同第二聯至出納組繳款入帳，出納組彙總第二聯

並編製收入日結明細表送會計室，會計室依收入日結明細表核對第二聯無誤

後，據此編製傳票並登帳。 

第十二條  其他收入包括各項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各項證明文件規費收入，設備損壞賠償

收入，出售報廢品收入，使用本校設備之收入、辦理活動報名費收入等。其中除

各項證明文件及使用設備收入(如影印收入)、報名費收入由承辦單位向會計室申

請已印有連續編號之三聯式收據開立外，其餘由出納組統一開立收據收款，並依

規定報繳營業稅。 

第十三條  其他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繳款（出納組開立收據） 

(一)承辦單位將核准之簽呈影本及款項送至出納組，由出納人員立即開立收

據，並將第一聯交由繳款人收執。 

(二)採用匯款方式一律直接匯入本校帳戶。  

二、繳款（承辦單位開立收據） 

(一)承辦單位以核准之簽呈影本向會計室申請已印有連續編號之三聯式收

據。 

(二)承辦單位將簽呈影本、收據第二聯連同款項送至出納組，由出納人員核

對無誤後入帳。 

(三)承辦單位將已開立收據第三聯(含未使用或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交還會

計室。 

(四)採用匯款方式一律直接匯入本校帳戶。 

三、編製傳票及登帳 

承辦單位列印收費統計表連同第二聯至出納組繳款入帳，出納組彙總第二聯

會計聯並編製收入日結明細表送會計室，會計室依收入日結明細表核對第二

聯無誤後，據此編製傳票並登帳。 

第十四條 財務收入，凡本校經費及指定與未指定用途基金之定期及活期存款及保本型債券

基金之利息收入屬之，定期存款到期解約其利息收入，出納組應根據存入金金額

或到期轉存利息與短期票券到期或結售之利息收入查明通知會計室開立傳票入帳，

其屬指定用途且規定利息應滾存者會計室應為指定用途特種基金增加之記錄。 

第十五條  投資及股息紅利收入，凡本校之指定用途或未指定用途基金或經報奉教育部核可

以學校收入從事短期投資之收入及其股息紅利收入，出納組於出讓投資標的時應

將買賣成交單暨轉存銀行之收入通知會計室為投資收入之記錄，對分配之現金股

息紅利應通知會計室憑以入帳，至分配之股票股利僅為增加股票數量之記錄而不

為增加投資金額之記載。本校暫不設置投資基金從事較具風險性之股票、基金及

公司債之投資。惟可接受股票及基金之捐贈，對捐贈取得之有價證券，其投資及

股息紅利收入應根據本辦法辦理各項收入之列帳。 

第十六條  指定用途特種基金收入及代收款項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本校收受捐贈指定用途(如獎助學基金、興建教室或購置特種設備之資金或其

他有價證券之捐贈)除由出納組開立收據交付捐款人，並以收據之第二聯通知

會計室入帳外，會計室並應為指定用途特種基金之記錄。對捐贈之有價證券

其為上市上櫃之股票者以當日之收盤價入帳，非上市之股票者以面值入帳，

土地及建物以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價值入帳，其他動產以市價入帳。 

二、代收款項之收受，其應開立收據與繳款人者，收據應註明屬代收代付款性質

之收款，以利會計室據以入帳。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獲董事會同意核備後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